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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宿 迁 市 宿 豫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苏 1311破申 6号

申请人：Eighteen Pearls Limited十八珍珠有限公司，住所

地开曼群岛大开曼哈钦斯大道板球广场威洛大厦 4楼。

授权代表：亚历山大·沙伊克,该公司董事。

被申请人：宿迁富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宿迁

市宿豫区泰山路 1号锦绣江南 A12#-12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爱琴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

执行过程中，经 Eighteen Pearls Limited 十八珍珠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十八珍珠公司）同意，决定将宿迁富通投资担保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富通公司）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

2025年 2月 10日，本院对富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破产清算审查

一案予以立案，并依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。富通公司在法定期限

内未提出异议，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：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民丰银行）与宿迁运河湾生态餐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运河湾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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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）、宿迁市宿豫区保安乡农业经济技术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保

安农技中心）、富通公司、孙学知、刘爱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

案，经本院依法审理后作出（2013）宿豫商初字第 0182-2号民事

判决：运河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民丰银行垫付票

款 100 万元及利息（利息包括：1、以 80 万元为基数，按日利率

万分之五，自 2013年 4月 22日起计算至 2013年 10月 16日；2、

以 20万元为基数，按日利率万分之五，自 2013年 4月 25日起计

算至 2013 年 10 月 16 日；3、以 100 万元为基数，按日利率万分

之五，自 2013年 10月 1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。）

及律师代理费 16200 元；二、孙学知、刘爱芹、富通公司、保安

农技中心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案件受理费 13800

元、保全费 5000元，公告费 600元，合计 19400元，由运河湾公

司、孙学知、刘爱芹、富通公司、保安农技中心共同负担。运河

湾公司、富通公司、保安农技中心、孙学知、刘爱芹未按照该生

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，民丰银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案号

为（2014）宿豫执字第 0853号。执行过程中，民丰银行将享有的

债权转让至十八珍珠公司，故（2014）宿豫执字第 0853号执行案

件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十八珍珠公司。因未查询到被执行人名下

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本院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十八珍珠公司

以富通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为由，

向本院申请对富通公司破产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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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明：本院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裁定受理运河湾公司破产

清算，并于 2021年 12月 30日宣告运河湾公司破产。富通公司名

下未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早已不再经营，已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

被吊销营业执照。

再查明：富通公司系由宿迁市宿豫区行政审批局核准登记的

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泰山路 1 号锦绣江南

A12-12号，法定代表人李爱琴，股东保安农技中心李爱琴、徐超、

李得波。经营范围：贷款担保、票据承兑担保、贸易融资担保、

信用证担保等。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。

本院认为：富通公司的登记机关为宿迁市宿豫区行政审批局，

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泰山路 1 号锦绣江南 A12#-12 号，在

本院司法管辖辖区内，本院对其破产清算案件享有管辖权。富通

公司对运河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运河湾公司已宣告

破产，富通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，具备破产主体资格。富通公司

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，经本院强制执行未能执行到

位，且富通公司早已不再经营，故而能够认定富通公司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十八珍珠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

申请，符合法律规定，依法应予受理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、第五

百一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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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 Eighteen Pearls Limited 十八珍珠有限公司对宿迁富

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孙春梅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王守东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侯顺忠

二〇二五年三月五日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刘　倩


